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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0,6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香山股份 股票代码 0028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伟胜 黄沛君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电话 0760-23320821 0760-23320821 

电子信箱 investor@camry.com.cn investor@camr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以衡器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主，主要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致力于向家庭用户提供创新的家用健康产品和智能测量产品，为人类家庭健康、便捷生活持续地提供更好的服务；

同时致力于为商业用户提供优质的商用计量专业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为商贸交易活动的准确高效进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主要产品包括人体健康秤、脂肪秤、厨房秤等家用健康产品，电子计价秤、计重计数秤、收银秤、追溯秤、弹簧度盘秤等商

用称重产品，以及智能体脂秤、智能食品营养秤、智能婴儿秤、智能宠物秤等智能测量产品。 

（二）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C40），进一步划分

为衡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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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民贸易往来和人均健康消费支出水平逐渐提升，衡器及家庭健康测量产

品市场仍将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为衡器及健康运动信息测量产品生产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

间。根据中国衡器协会披露的2019年中国衡器行业年鉴：据海关总署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衡器产品出口额连续9

年突破10亿美元，2019年全国衡器产品完成出口额14.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8%。 

据中国衡器协会统计，2006-2019年，公司家用衡器产品的销售量、销售额和出口创汇总额均连续位居行业第一；

2015-2019年，公司商用衡器产品的产销量位居行业前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76,734,513.36 841,797,492.16 16.03% 937,988,32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83,178.62 -64,920,169.14 215.65% 38,495,13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117,945.05 -14,007,282.74 614.86% -10,005,36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823,064.61 109,405,299.72 55.22% 99,358,01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59 215.25%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59 215.2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8.15% 17.74% 4.6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371,180,196.48 967,244,375.19 558.69% 1,095,111,7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2,981,419.09 753,715,371.97 7.86% 838,547,493.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6,868,252.20 244,854,259.71 297,888,554.58 297,123,4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6,426.37 16,685,143.94 28,865,725.66 25,075,88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2,325.03 21,996,751.76 26,306,954.44 21,771,91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00,582.16 5,961,678.35 53,436,323.06 68,524,481.0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10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10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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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玉昆 境内自然人 30.00% 33,200,000 24,900,000   

陈博 境内自然人 10.00% 11,063,900 8,297,925   

程铁生 境内自然人 10.00% 11,063,900 8,297,925   

邓杰和 境内自然人 10.00% 11,063,900 8,297,925   

刘焕光 境内自然人 5.00% 5,536,100 4,152,075   

王咸车 境内自然人 5.00% 5,536,100 4,152,075   

苏小舒 境内自然人 5.00% 5,536,100 4,152,075   

上海睿增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2,032,130 0   

叶海涌 境内自然人 1.04% 1,148,900 0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99% 1,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赵玉昆、陈博、程铁生、邓杰和、刘焕光、王咸车、苏小舒 7 名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海睿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32,130 股，合计持有 2,032,13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大幅下滑，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在短期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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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疫情爆发初期即高度重视，及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多方采购各类防疫物资，紧急布置各项防疫措施，成为所在区

域第一家复工复产的工业企业，并以最快速度恢复了正常运营。面对市场各种变化和疫情带来一系列困难，公司管理层及时

采取对策调整经营策略，在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下，打赢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产能提升三大战役，公司的经

济效益取得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673.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03%。主要是公司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

动复工复产，抓紧市场机遇，及时扩大产能，加大市场营销推广力度，充分利用全球疫情期间“宅经济”和健康产品需求的增

长，促使业绩持续提升，在一季度同比大幅减产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全年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9,689.0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8.32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74.04%

和215.65%。主要受益于国家有关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影响，期间费用减少，同时公司及时对主要材料供应采购价格锁定及

远期结汇等有效措施，总体营业成本下降，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均较上年实现大幅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37,118.02万元，同比增长558.69%，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对均胜群英51%股份的收

购。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也将进一步拓展至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突破了原行业市场空间有限

的制约，未来发展前景更为广阔，业绩增长来源不断丰富，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同时，资产规模的扩大也

提高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公司整体实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家用健康产品 637,033,062.63 434,719,428.97 31.76% 15.35% 17.93% -1.49% 

商用称重产品 240,011,832.23 169,571,362.02 29.35% 17.84% 20.66% -1.65% 

智能测量产品 76,555,954.91 50,622,717.05 33.87% 4.45% 6.45% -1.25% 

其他 23,133,663.59 17,230,450.96 25.52% 84.21% 87.93% -1.4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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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的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6,832,710.86 - -16,832,710.86 

合同负债 - 16,192,391.16 16,192,391.16 

其他流动负债 - 640,319.70 640,319.7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26家，本期合并范围变化主要系本公司

购买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51%股权，购买日为2020年12

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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